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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金融服务进出口统计范畴及典型业务类型是什么？

统计范畴包括存款吸纳和贷款、信用证、信用卡、与金融租

赁相关的佣金和费用、保理、承销、支付清算等服务，还包

括金融咨询、金融资产或金条托管、金融资产管理及监控、

流动资金提供、非保险类的风险承担、合并与收购、信用评

级、证券交易和信托等服务。

典型业务类型包括：

（一）与金融交易有关的佣金和收费；

（二）金融咨询服务；

（三）金融资产或金银的保管服务；

（四）金融资产的管理服务；

（五）合并和购置服务；

（六）公司资金和风险资本服务；

（七）信用卡和其他提供信贷服务；

（八）外汇交易价差；



（九）金融市场的行政管理；

（十）偿债信誉评估；

（十一）购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源的服务费；

（十二）根据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备用安排或长期安排与

未提取；

（十三）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

金融服务不包括：

（一）靠存款、贷款、融资租赁和借券挣得的利息（属于投

资收入，不包括在服务贸易内）；

（二）所挣的股息（属于投资收入）；

（三）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中介服务（包括在“保险和养老

金服务”项内）；

（四）其他保险服务（自括在“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项内）；

（五）银行提供的非金融咨询服务（例如管理咨询服务：自

括在“其他商业服务”项内）；

（六）自担风险买卖证券和金融衍生产品的收益和亏损。

22.什么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



包含电信服务、计算机服务和信息服务三大类进出口业务。

其中，电信服务进出口是指在不同经济体之间通过电话、电

传、电报、无线广播、电视线缆、电视卫星、电子邮件、传

真等广播或传送音频、图像、数据或其他信息。计算机服务

进出口是指不同经济体之间开展的与计算机有关的硬件和

软件相关服务和数据处理服务。信息服务进出口是指以信息

产业为依托，以信息服务为标的的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活动。

23.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统计范畴及典型业务类

型是什么？

电信服务统计范畴包括对声音、图像、数据或通过电话、电

传、电报、有线广播电视、卫星广播电视、电子邮件、传真

等方式传播的其他信息的传输服务，还包括商业网络服务、

电视电话会议和相关支持服务、移动电信服务、互联网服务、

入网服务等。不包括所传输信息本身的价值。计算机服务统

计范畴包括与计算机硬件安装相关的咨询服务、软件服务、

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库服务、其他服务等。

业务类型包括：

（一）计算机软件：出售定制软件和相关使用许可；为特定

用户定制软件（包括操作系统）；下载或通过其他电子方式

交付的（大批量制作）非定制软件，无论是定期支付许可费



还是一次性支付；通过磁盘或光盘等储存装置提供的具有定

期许可费的（批量）非定制软件使用许可；软件系统及其应

用的原件和所有权的买卖；

（二）其他计算机服务：软硬件资讯和安装服务，包括分包

计算机服务管理；软硬件安装，包括主机和中央计算器的安

装；计算机及周边设备的保养和维护；数据恢复服务、计算

机资源管理相关事项建议和协助；安装即用系统（包括网页

开发和设计）的分析、设计和编程，以及与软件相关的技术

咨询；系统维护和其他支持服务；网页托管服务，即在因特

网上提供服务器空间，接纳客户的网页；提供应用软件、接

纳客户的应用软件以及计算机设施管理。

信息服务统计范畴包括通讯社服务，如向媒体提供新闻、照

片和有关资料报道；数据库服务，如数据库构思、数据存储

以及数据和数据库（包括目录和邮件列表）通过在线和磁性、

光学或印刷介质进行的分发；网页搜索门户，即客户输入关

键查询字段寻找互联网址的搜索引擎服务；非批量订购报纸、

期刊和书籍及电子出版物等。

24.什么是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



指其他未涵盖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包括特许和商标使用费、

研发成果使用费、复制或分销计算机软件许可费、复制或分

销视听及相关产品许可费和其他知识产权使用费。

25.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统计范畴及典型业务类型是什

么？

“知识产权使用费”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为使用知识产

权所支付的费用。这种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版权、工

艺流程和设计、商业机密等，是由研发和市场推广形成的专

营权。二是为获得对体现为原作或原型的知识产权的再生产

和／或销售许可所支付的费用。例如使用书籍，软件和音像

制品相关版权支付的费用。录制现场节目和电视转播相关权

利支付的费用等。

典型业务类型包括：

（一）特许经营和商标许可费；

（二）研发成果许可费；

（三）电脑软件、音像制品再生产和销售许可费等。知识产

权使用费的付费方式分为一次性收费（全额出售）和多次收

费。

26.什么是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



指服务的接受者在本经济体内接受非居民所提供的个人、文

化和娱乐服务。包括：在本经济体内接受非居民提供的远程

个人文化娱乐服务；非居民前往本经济体提供个人文化娱乐

服务。

2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统计范畴及典型业务类型

是什么？

主要统计范畴及典型业务包括：

（一）音像服务和相关服务：指与电影制作（胶片、录像带、

磁盘上的电影或电子传输的电影等）、无线广播和电视节目

制作（现场直播或磁带播放），以及音乐录音等相关的服务。

如：视听和相关产品出租，如音像制品的租赁；加密电视频

道收看使用费，如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涉及戏剧和音乐作

品制作、体育活动、马戏团和其他类似活动的演员、导演和

制片人的费用；下载的或以其他电子形式交付的，买断、卖

断或供永久使用购入或销售的大批量制作录音制品和原稿。

（二）教育服务：如与各教育阶段有关的服务，无论教学方

式是函授课程，通过电视，卫星或网络授课，还是居民接受

非居民前往居民所在经济体开展教育服务或非居民接受居

民前往非居民所在经济体开展教育服务。在服务提供者所在



领土内提供给非居民的教育服务不在此项下，应计入旅行项

下留学。

（三）医疗服务：如医疗、医院服务、其他人类健康服务和

社会服务。在服务提供者所在领土内提供给非居民的医疗服

务不在此项下，应计入旅行项下的就医。

28.什么是维护和维修服务进出口？

指常住者对于非常住者拥有的货物进行的保养和维修工作

（或反之），维修可能在维修地点或其他地方进行。

29.维护和维修服务进出口统计范畴及典型业务类型是什

么？

维护和维修服务贸易的记录价值是指所完成的维修保养服

务的价值，而不是维修保养前后该货物的价值。船舶、航空

器和其他运输设备的保养和维修属于这个项目，运输设备的

清洁则属于运输服务。建筑维修和保养属于建筑服务。计算

机的保养和维修属于计算机服务。铁路运输设备修理不包括

火车机车回厂修理和发动机修理活动；船舶修理不包括船舶

回厂修复、发动机修理以及船舶拆除活动；航空航天器修理

不包括航空航天器回厂修理和发动机修理活动。

30.什么是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



包括研发成果转让费及委托研发、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技

术服务、营业租赁服务等别处未涵盖的服务贸易。

31.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统计范畴及典型业务类型是什么？

研发成果转让费及委托研发包括和新产品及新程序的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有关的服务。专业和管理咨询服

务包括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管理咨询和公共关系服务、广

告服务、展会服务、市场调查、民意测验服务。技术服务包

括建筑设计、工程、科研和其他设计服务；垃圾处理、消除

污染、农业、采矿服务。营业性租赁服务指出租生产资料的

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货物或服务交易佣金及相关服务指货

物或者服务贸易过程中向商人、中间人、交易商、拍卖商和

代理商支付的交易佣金。

32.什么是加工服务进出口？

指对他人拥有实物投入的制造服务，包括由不拥有相关货物

的企业承担的加工、装配、贴标签和包装等服务。

33.加工服务进出口统计范畴及典型业务类型是什么？

典型业务类型包括由来料加工或出料加工产生的工缴费收

入及支出。



（一）来料加工指由外方提供全部或部分原材料、辅料、零

部件、元器件、配套件和包装物料，必要时提供设备，由我

方按对方的要求进行加工装配，成品交对方销售，我方收取

工缴费。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也可采用各作各价对口合同的交

易形式。即我方与外方同一客户同时签订进口和出口合同，

由客户提供全部或部分原辅料（或由我方添配一部分国产原

辅料），我方按要求加工，进口料件和出口成品各作各价。

在成品返销原客户后，我方收取成品出口值与来料进口值之

间的差价。

（二）出料加工指将境内原辅料、零部件、元器件或半成品

交由境外厂商按我方要求进行加工或装配，成品复运进口，

我方支付工缴费的交易形式。包括：加工贸易所涉及境内购

买的材料成本；带料加工工缴费支出。

34.什么是政府服务进出口？

包括由飞地提供（如大使馆、领事馆、军事基地和国际组织）

或向飞地提供的货物和服务。

35.政府服务进出口统计范畴及典型业务类型是什么？

主要统计范畴和典型业务类型包括：外交官、使领馆工作人

员和位于国外的军事人员及其家属从东道国经济体购买的



货物和服务；由政府或向政府提供的未计入其他服务类别的

服务。

36.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涵盖了哪些方面？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包括：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

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

他商业服务。

37.我国服务贸易统计监测制度由哪几部分构成？

2007 年，商务部遵循联合国等六大国际组织 2002 年编写

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建议的标准，会同国家统计局

发布了《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为编制发布我国服务贸

易统计数据提供了依据。目前施行的是《国际服务贸易统计

监测制度》（2023 版）（下简称《制度》）。《制度》对

服务贸易统计对象、统计内容、统计报表填报方式、统计数

据来源等都进行了规定。

38.我国服务贸易统计遵循的标准是什么？

《制度》遵循《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所确定的分类标准，

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某些细项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制度》

包括总说明、报表目录、调查表式、指标解释及附录五部分。

39.我国现行服务贸易统计制度有哪些明显变化？



与以往统计制度相比，2023 版《制度》有三大明显变化：

（一）强调统计数据真实性。《制度》强调各级商务主管部

门与统计部门共同开展统计监测工作，共享统计数据信息。

开展统计数据真实性审核、监督及检查工作，共同防范和惩

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等行为，确保服务贸易统计数据真实

可信。

（二）增加《中国服务出口企业景气调查表》和《中国服务

进口企业景气调查表》基层月报表，对服务进出口企业开展

合同指数、成本指数、经营指数和信心指数四个方面的景气

度调查。

（三）明确将“离岸贸易相关服务”纳入服务贸易统计。

40.什么是离岸贸易相关服务进出口？

涵盖在我国经营业务的机构（不包括其在我国境外的附属机

构）所提供的转手商贸活动及与离岸有关的货物服务，两者

的区别在于货物所有权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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